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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原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

办 公 室 文 件
固文明办〔2023〕16 号

关于做好固原市文明村镇、文明单位、文明

校园和文明家庭申报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文明办，市直机关工委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教育

体育局、妇联：

为深入推进我市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，根据《固原

市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管理办法》（固文明委〔2021〕6

号）、《固原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2023 年工作安排》（固

文明委〔2023〕2 号）有关规定，市文明办决定于 2023 年

10 月 8 日至 2023 年 10 月 30 日，组织开展第十四批固原市

文明村镇、第二十八批固原市文明单位、第五批固原市文明

校园和第二届固原市文明家庭评选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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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下：

一、评选原则

本着宁缺勿滥、确保质量的原则，此次评选的固原市文

明村镇、文明单位、文明校园、文明家庭应是在全市精神文

明建设中成绩突出、社会公认、群众满意的先进村镇、先进

单位、先进校园、先进家庭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按照《固原市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管理办法》（固

文明委〔2021〕6 号）规定的标准，择优评选。

三、评选范围

第十四批固原市文明村镇，原则上从获得县级文明村镇

称号并持续开展创建活动两年以上，取得明显成效的村镇中

择优评选。

第二十八批固原市文明单位，从获得县级文明单位或市

直机关文明单位（固原市文明机关）称号并持续开展创建活

动两年以上，取得明显成效的市、县（区）和中央、区属驻

固各单位以及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中择优评选。

第五批固原市文明校园，原则上从获得县级文明校园称

号并持续开展创建活动两年以上，取得明显成效的学校中择

优评选。

第二届固原市文明家庭，从获得市级（含）以上“最美

家庭”“五好家庭”的家庭；或被市直党群机关、市直行政机

关面向全市范围表彰的市级个人荣誉的优秀家庭；或军烈属、

公安英烈家属、荣誉军人、好军嫂、好警嫂等优秀家庭中择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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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选。

四、评选程序

（一）组织申报。各县（区）凡符合固原市文明村镇、

文明单位、文明校园、文明家庭标准的，自愿逐级向所属县

（区）文明办提交申请；市、县（区）凡符合固原市文明校园

标准的中、小学校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自愿向所在县（区）教

育部门、文明办逐级申报；市直部门（单位）（含独立核算单

位），中央、区属驻固单位和市属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

中符合固原市文明单位标准的，自愿向市直机关工委提交申

请；开发区管委会管辖的行政、事业单位和企业，凡符合固

原市文明单位标准的，自愿向开发区管委会文明办提交申

请。

（二）初审初验。申报的固原市文明村镇，由各县（区）

文明办负责初审初验；申报的固原市文明单位，由各县（区）

文明办、市直机关工委、开发区管委会文明办分别负责初审

初验，按照属地管理，分级管理原则，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

的初审初验由各县（区）文明办和市直机关文明办负责，必

须征求本级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委的意见；申报

固原市文明校园由各县（区）文明办、教育部门共同负责初

审初验；申报固原市文明家庭,由各县（区）文明办负责初审

初验。要通过实地检查，审查“负面清单”，查验申报单位

是否达到创建标准；有薄弱环节的，指导其做好改进工作；

凡不符合创建标准或有“一票否决”负面问题的，取消其本

届申报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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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组织推荐。在初审初验基础上，由各县（区）文

明办、市直机关工委、开发区管委会（文明校园由各县区文

明办和教育部门共同评选）将拟评选名单提交本级文明委会

议（市直机关工委、开发区管委会分别提交本级党组织专题

会议）审定，并在本级相关媒体公示。

（四）审定命名。固原市文明办按规定审核、复验，提

出拟命名村镇、单位、校园、家庭建议名单，提交固原市文

明委全体会议审议，并在市属主要媒体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按照程序，由固原市文明委命名表彰，统一颁发“固原市文

明村镇”“固原市文明单位”“固原市文明校园”“固原市文明

家庭”牌匾、证书。

五、名额分配

第十四批固原市文明村镇评选名额为 20 个；第二十八

批固原市文明单位评选名额为 20 个；第五批固原市文明校

园评选名额为 10 个；第二届固原市文明家庭评选名额为 20

个（详见评选名额分配表）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1.周密部署，讲求实效。各县（区）、市直机关工委和

开发区管委会要切实加强领导，按照“谁推荐、谁负责”原

则，精心组织、周密安排，认真做好申报、推荐工作。评选

的固原市文明单位中，要有一定比例的社区、非公有制企业

和社会组织；推荐的固原市文明校园要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

建设、师德师风建设情况等结合起来；推荐的固原市文明家

庭要与“最美家庭”“五好家庭”结合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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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坚持标准，确保质量。坚持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、

日常创建工作与自行申报相结合、巩固成果与创新发展相结

合，确保评选的文明村镇、文明单位、文明校园、文明家庭

的创建质量。申报材料要简明扼要，对照创建要求总结创建

工作，内容详实，字数在 2500 字左右。要按照《固原市群

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管理办法》具体内容进行申报、推荐、

考核，切实做到程序规范、标准统一、纪律严明。要把推荐

评选工作置于社会和群众监督之下，广泛听取意见，层层把

关，好中选优，坚决杜绝隐瞒事实、弄虚作假行为。

3.积极实施，按时报送。请五县（区）、市直机关工委

和开发区管委会于 2023 年 10 月 30 日前，将拟推荐的第十四

批固原市文明村镇、第二十八批文明单位、第五批文明校园、

第二届文明家庭申报表、创建工作总结、活动材料、推荐报告

（一式 3 份，含电子版）、负面清单（附件 6-9），报固原市

文明办。推荐的第五批固原市文明校园，先报固原市教育体

育局审核后，再报市文明办。

固原市文明办：李寅 2088410 nxgywmb@163.com

固原市教育局教育科 王倩 2088140 gyjyjjjk@126.com

附件：1.推荐名额分配表

2.第十四批固原市文明村镇申报表

3.第二十八批固原市文明单位申报表

4.第五批固原市文明校园申报表

5.第二届固原市文明家庭申报表

mailto:qwmbcsc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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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原市文明办

2023年10月7日

固原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10 月 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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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评选名额分配表

类别

县区 名额

单位

固原市

文明村镇

（20 个）

固原市

文明单位

（20 个）

固原市

文明校园

（10 个）

固原市

文明家庭

（20 个）

原州区 4 3 2 4

西吉县 5 4 2 4

隆德县 4 3 2 4

泾源县 3 3 2 4

彭阳县 4 3 2 4

市直机关

工委
— 3 — —

开发区

管委会
— 1 — —

注：推荐文明单位要含一定比例的社区、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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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第十四批固原市文明村镇申报表

村镇名称

详细地址 办公室电话

村镇负责人

及职务
联系电话

获县级文明村

镇荣誉及时间

所 属 县

（区）

获市级（含）

以上荣誉

及时间

创

建

工

作

简

介



— 9—

创

建

工

作

简

介

所在乡（镇）

意见 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
县（区）文明

委意见 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
固原市文明

委意见 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创建工作情况包括基本情况、创建工作主要特点和做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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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第二十八批固原市文明单位申报表

单位全称及

规范简称

单位地址 办公室电话

主要负责人 联系电话

获县级文明单

位荣誉及时间
所 属 县（区）

获市级（含）

以上荣誉

及时间

创

建

工

作

简

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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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

建

工

作

简

介

县（区）

文明委（或市

直机关工委、

开发区管委

会）意见

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
固原市

文明委意见 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创建工作情况包括基本情况、创建工作主要特点和做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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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第五批固原市文明校园申报表

学校全称

学校地址

联系人 手机

办公电话 传真

学校网址 邮箱

学校简介

（限150字）

学校开展文明

校园创建工作

主要内容、特色

和创新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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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（区）
文明办及
教育体育局
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（区）
文明委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固原市
文明办及
教育体育局
意见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固原市
文明委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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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第二届固原市文明家庭申报表

家庭户主姓名 联系电话

家庭地址

家庭所在县（区）、乡镇（街道）、

村（社区）、小组（小区）

（全家福照片粘贴处）

家庭

成员

基本

情况

关系 姓名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

家庭或家庭成员获

市级（含）以上荣誉、

奖励及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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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
庭

主

要

事

迹

（约 500 字，可另附页）

所在行政村（社区）意见

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
所属乡镇（街道）意见

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
县（区）文明委意见

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
市文明委意见

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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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：

文明村镇负面清单相关问题征求意见表

村镇名称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村镇地址

纪委（监委）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政法委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统战部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公安部门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自然资源局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生态环境局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文化旅游广电局意

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市场监督管理局意

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应急管理局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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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访局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文明办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法院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此表双面打印后由相关单位填写意见并盖章，如有相关负面问题，请附详细

情况说明。

备注：请相关单位重点审查是否有以下问题：

1.乡镇党政领导班子、村两委主要负责人严重违纪违法（纪委监

委、公安部门）；

2.发生重大刑事案件（公安部门）；

3.发生重大安全生产、食品药品安全、环境污染事故、文物盗掘

损毁事故（应急管理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生态环境局、文化旅游广

电局）；

4.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（信访局）；

5.被列为严重失信主体或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（法院）；

6.违反国家退耕还林、退耕还草、退耕还湿政策或发生破坏自然

资源重大案件（自然资源局）；

7.发生影响恶劣的“黄赌毒”案件，邪教、非法宗教活动、影响民

族团结的重大事件或与精神文明建设要求极不相符的其他事件（公安

部门、政法委、统战部、文明办）；

8.发生其他命名机关认为应撤销荣誉称号的（文明办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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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：

文明单位负面清单相关问题征求意见表

单位名称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单位地址

纪委监委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市/县委办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宣传部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统战部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网信办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法院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公安部门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应急管理局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市场监督管理局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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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访局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政法委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生态环境局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文明办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此表双面打印后由相关单位填写意见并盖章，如有相关负面

问题，请附详细情况说明。
备注：请相关单位重点审查是否有以下问题：

1.领导班子成员严重违纪、违法犯罪被查处，受到撤销党内职务（含）以上处分或
政务（纪）撤职（含）以上处分，或被追究刑事责任（纪委监委、公安部门）；

2.单位或单位法人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或被列入严重失信违法“黑名单”（法
院）；

3.单位人员违法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（注：员工不超过 100人的单位，有 1人（含）
以上被追究刑事责任；员工不超过 500人的单位，有 3人（含）以上被追究刑事责任；
员工超过 500人的单位，有 5‰（含）以上的员工被追究刑事责任。）（公安部门）；

4.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不力造成严重后果（宣传部）；
5.发生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、重大农产品食品药品安全事故、重大环境污染事故

（应急管理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生态环境局）；

6.发生负面影响较大的群体性事件、舆论事件或严重道德失范、造成社会恶劣影响
的其他恶性事件或案件（信访局、公安部门、网信办）；

7.发生社会影响恶劣的黄、赌、毒、黑、恶案件或邪教、非法宗教活动或影响民族
团结的重大事件（公安部门、网信办、政法委、统战部）；

8.在本地或本级绩效考核中确定为较差等次（市/县委办）；
9.创建工作滑坡严重，失去示范引领作用（文明办）；
10.创建工作中发生形式主义、弄虚作假、扰民行为等造成社会恶劣影响问题（文明

办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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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：

文明校园负面清单相关问题征求意见表

学校名称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学校地址

纪委监委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组织部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宣传部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统战部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网信办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生态环境局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应急管理局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公安部门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法院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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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体育局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卫健局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此表双面打印后由相关单位填写意见并盖章，如有相关负面

问题，请附详细情况说明。

备注：请相关单位重点审查是否有以下问题：

1.领导班子成员出现严重违纪、违法行为，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或

政务（纪）撤职（含）以上处分（纪委监委、公安部门）；

2.党的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出现严重问题（组织部、宣传部）；

3.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事件（教育体育局）；

4.发生重大校园安全责任事故、重大消防责任事故、重大不诚信

事件、重大卫生防疫事件、重大舆情、重大环境安全事件等（教育体

育局、应急管理局、法院、卫生健康局、网信办、生态环境局）；

5.发生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师生员工违法犯罪案件（公安部门）；

6.有严重违规办学（办班）、违规招生和违规收费问题（教育体

育局）；

7.教师中发生严重违反师德行为，或学生中发生欺凌、暴力行为，

以及师生存有吸毒现象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（教育体育局、公安部门）；

8.发生影响民族团结的重大事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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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9：

文明家庭负面清单相关问题征求意见表

家庭名称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家庭住址

纪委监委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统战部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政法委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公安部门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妇联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教育体育局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文明办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法院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信访局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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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行政村（社区）

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所在单位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此表双面打印后由相关单位填写意见并盖章，如有相关负面

问题，请附详细情况说明。

备注：请相关单位重点审查是否有以下问题：

1.家庭成员违法违纪（公安部门、乡镇（街道）纪委监委）;

2.家庭成员非法参与重大群体性上访事件（公安部门、信访局）；

3.家庭成员参与“黄、赌、毒”、封建迷信、非法宗教及邪教、

影响民族团结的案件等活动（公安部门、统战部、政法委）；

4.家庭成员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（公安部门）；

5.发生家庭暴力事件（公安部门、所在社区（行政村））；

6.对未成年子女监护主体责任落实不力（公安部门、妇联、教育

体育局）；

7.家庭成员利用荣誉称号进行炒作或商业牟利（文明办）；

8.家庭成员在文明、诚信等方面有不良记录（文明办、法院）；

9.家庭成员有违反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、个人品德等

其他不宜保留荣誉称号的情形（文明办、所在社区（行政村）及单位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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